
附表三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合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單一街廓) 

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法人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法  人  設  立  地  址 法人設籍地(國籍) 

□□□□□□（郵遞區號） 
  

委(

託)

任
關
係 

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文件送達地址 
□□□□□□（郵遞區號） 

 

使用計畫 

買

受

標

的 

辦理類型 買受房屋類型 

 □合建 

□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

建 

□ 屋齡三十年以上。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

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

限期補強或拆除。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或建築物

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 

街

廓

資

料 

東： 

 

西： 

 

南： 

 

北： 

 

街廓地號 

街廓範圍共計__________筆土地。 

詳細地段地號如下： 

 

 

 

土地使用分區： 

 



切

結

事

項 

□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者，已確認本案建物無內政部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人免經許可之情形。 

檢

附

文

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預計規劃辦理期程說明書。 

4. 申請街廓之彩色圖說。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_______________（蓋章）   

 

 

委託代理人：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代理，如有不實，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合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

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單一街廓）之填表說明 

1. 本申請書所稱都市更新指依都市更新條例辦理者；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重建，指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辦理者；合建指非屬前述

情形，依契約協議合建房屋或拆除重建房屋者。 

2. 申請人：請填寫完整法人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法人及代表人或負

責人統一編號、法人設立地址應填載中華民國設立地址、法人設籍地指法

人國籍（例如：中華民國）。另代表人或負責人之統一編號應填載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等資料。 

3. 委（託）任關係：申請人如委（託）任代理人辦理時，須填寫代理人姓名、

統一編號（填寫方式同說明2）、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通訊地址，上

開資料除電子郵件信箱外，其餘欄位均為必填欄位。無委（託）任代理人

者，請填寫聯絡電話欄位。 

4. 文件送達地址：請填寫本部寄送本案相關公文書之指定送達處所。 

5. 申請類型： 

(1) 辦理類型：本申請書供單一街廓申請者使用，無須填寫買受標的，請

依類型勾選。 

(2) 買受房屋類型：請勾選實際買受類型，可複選。申請人持內政部核發

之許可函辦理登記時，應一併檢具足資證明買受房屋符合申請類型之

證明文件影本。 

6. 街廓資料： 

(1) 都市地區，指都市計畫範圍內四周被都市計畫道路圍成之土地，且街

廓範圍內不得包夾其他計畫道路，請填載街廓東西南北方向之道路名

稱。 

(2) 非都市地區，以四周被既成道路圍成之土地，且不包夾其他既成道路

為限，請填載街廓東西南北方向之道路名稱。 

7. 街廓地號：請依彩色圖說劃定之範圍，填寫街廓範圍土地總筆數，並填寫

地段地號及土地使用分區。 

8. 切結事項：申請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者，請

確認本案建物無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人

免經許可之情形，並勾選。 

9. 檢附文件：  
(1)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例如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或

法人設立登記證影本等，及主管機關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有

限合夥登記證明書；另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倘未載有法人統一編號者，

請檢具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2) 預計規劃辦理期程說明書：請提供預計辦理規劃期程，例如該合建、都

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之範圍、預定實施進度。相 

(3) 申請街廓之彩色圖說：請參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檢附之地籍套繪圖



格式製作。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欄位，應填載文件名稱。 

10. 申請人蓋章處請蓋法人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代表人或負責人

蓋章處請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印章（不限法人登記之印鑑章）；若有代

理人，應於代理切結欄親自簽名或蓋章。 

11. 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擴充填載。 


